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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 

（2014 年 3 月修订） 

为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和学业考核，切实提高研究生培

养质量，根据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深化研究

生教育改革的意见》（教研[2013]1 号）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考核对象 

（一）已按规定修完培养计划中的所有课程、完成论文选题

和开题报告后的所有全日制和在职攻读的硕士研究生； 

（二）已按规定修完培养计划中的所有课程、完成论文选题

和开题报告、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后的所有博士研究生。 

二、考核时间 

（一）硕士研究生一般在第三学期末完成； 

（二）博士研究生一般在第三学期初完成。 

三、考核内容 

（一）思想政治表现及道德品质状况； 

（二）学位课程、专业方向选修课程和一般选修课的考试成

绩； 

（三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。主要根据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

题和开题报告的情况判定。 



四、考核方式 

（一）研究生填写《海南大学博士、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表》

一式 2份。 

（二）导师按要求审核后，提交相应学院。 

（三）各培养单位成立研究生中期考核领导小组，组长由分

管研究生工作的负责人担任，负责统筹本单位的中期考核的评定

工作，成员为 5名具有副教授（或相当职称）以上的专家。 

五、考核结果及处理 

中期考核结果为：通过、延缓和不通过三个等级。 

（一）对思想品德端正，学习成绩良好，并具有从事科研能

力的研究生，中期考核给予通过，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工作； 

（二）对有两门功课不及格，或因休学导致所取得的学分不

足毕业要求的 3/4 的研究生，给予延缓中期考核； 

（三）对有三门功课不及格，或缺乏科研能力，或论文开题

报告未能按期通过者，或科学研究或学习不认真负责、不刻苦，

或治学态度不严谨，弄虚作假，缺乏应有的科学道德的研究生，

中期考核不予通过。中期考核不通过的硕士生，终止其学习，发

给肄业证书；中期考核不通过的博士生，停止论文工作，其中已

取得硕士学位的，作为硕士毕业生就业，未取得硕士学位的，改

写硕士学位论文。 

研究生中期考核，是加强培养过程管理和学业考核，促进研

究生努力学习和从事科研工作，提高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，也是

畅通分流渠道，淘汰德、智、体、能等方面不合格的研究生的一

种管理措施。各培养单位应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落实，并根据本



办法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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